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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唯识学的角度对种子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种子理论思想的建立，阐明了

宇宙诸法产生的起因，一切诸法的现象皆由种子而生起。同时，说明了善种子生善果，恶种子生恶果，种

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因果循环不灭的道理。<-br>作者理证法师，中国佛学院讲师。 

前言 

  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看，宇宙间一切万法不外乎缘起和缘生的两大道理。所谓缘起，就是说明诸法的

起因；所谓缘生，就是说明诸法的现象。而诸法的缘起，就是说明一切事物现象的产生必有其因，佛说无

一法非因缘生，所以说，这宇宙万有诸法不同的现象，完全是因缘的组合。然而，宇宙诸法既然是因缘所

生，那么，它是怎样生起的?又谁能够真正作为诸法的亲因者?这是很多学者都无法解答的问题，但是唯识

学者认为，能为诸法的亲因者，就是阿赖耶识中的“功能差别”。所谓功能差别者，就是种子；也就是种

子的一种力量和作用。所以色法中的山河大地，心法中的见相二分，皆是阿赖耶识的功能种子的力量和作

用生起的。不过种子生起的诸法，不同于外道认为的一因而生多法；或由多因而生一法。而是由各各不同

的种子，生起各各差别的现象。就是说一法的生起，必有一法的自己种子为因。而这一法的种子，唯限于

这一法的亲因，决不可为它法的亲因。所以说，所谓种子，就是本识中能亲生自果的功能差别，此功能差

别的因，是根据人们无时以来的善恶行为而形成的。 

一、种子名义的成立 

  种子说的成立，是唯识学的一个重要点。因为要建立三世轮回，建立因果循环不灭，就必须要成立一

法，以联系过去现在未来，使其不断。同时又要说一种行为业力的保存，不论保存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

他的效能。从这点上，也可以除去恶种子而增长善种子，是转凡成圣的要点，因此种子就产生了。阿赖耶

识的似一似常的自体安立，也是从这个观点上成立的。 

  种子是什么呢?所谓种子者，就是第八阿赖耶自体中所具有的一种能够生起诸法的功能。即一切有漏无

漏的色心诸法，皆是从第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现行生起。此第八阿赖耶识中生果的功能曰种子。也就是第

八识自体分中有能够生起色心诸法之力量和作用的种子，犹如稻麦等种子能生芽叶，从喻立名，名为种

子。若从其自体立名，则名为功能。所生色心诸法，从本识之种子中而生起现行，名之为现行。即未生起

现行，故喻名种子。如《成唯识论》云：“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 ［1］即

从各自种子生起各自现行，故亲生自果。色心诸法种子各各差别，同时其功能亦各各差别，故云功能差

别。如是所谓种子者，能也，力也，用也。因此世间一切万法皆从此起。于此有三义说明：一、种子为

力，非色非心；二、力遍宇宙，故种子亦遍宇宙。一念起用，宇宙森然，种子无尽，宇宙亦无尽。三、种

子无长短大小之分，现行起时，相由见带，故识心分别一生，即摄全宇宙，无一物不含摄，亦无一处不摄

法界。 

二、种子产生的三种异说 

  人生的生命，宇宙的万有，既有由各自的善恶种子而变现，但是这些善恶无记的种子是怎么来的呢?关

于种子的产生这个问题，慈氏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五中说： 

  云何种姓?谓略有二种：一本性住种姓；二习所成种姓。本姓住种姓者：谓诸菩萨

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世展转传来法尔所得，是名本住种姓。习所成种姓者：谓先

串习善根所得，是名习所成种姓。 ［2］ 

在无著、世亲时代都无异见。到了世亲死后，诸师兴起了种种诤论，这里约举三种异说： 



  1 护月论师主张本有说。他认为第八阿赖耶识中所藏的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皆由无始时来，法尔本

来具有。并非从其它能熏之熏习而有。在经论中言有能熏法熏习有者，是说这能熏的法，熏习这本有的种

子，令生起增长；不是说这所熏之法，能于本有种子以外，可另熏生新的种子。所以种子仍是本有，没有

新熏。因此，护月论师为成立本有的主张，并引用经文来证明一切有漏无漏种子皆是本有。如《成唯识

论》云：“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 ［3］若依无漏种子本有说，如云：

“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佛性，本来具有。此种佛性即是本有无漏种子，通常说的佛种。又

《无尽意经》云：“一切有情，无始时来，有种种界，如恶叉聚，法尔而有。” ［4］此中说的‘界’即

是种子，种种界就是种种种子，这些种子是无始而具有的，不是新生的。又《阿毗达磨大乘经》云：“无

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 ［5］谓由无始来的种子，为一切法平等所依，然后生起现行。又《瑜伽师地

论》云：“诸法种子体，无始时来，性虽本有，而由染净，新所熏法。” ［6］由此，以上依据经论说

明，诸法种子，唯有本有；并且说明唯一本有种子，后生现行果法，可无杂乱。若说更有新熏种子，则新

熏法尔，功能相等，有生不生杂乱等过失。所以，他认为种子唯是本有，而非新熏。 

  2 难陀论师主张新熏说。他认为一切有漏无漏的种子，皆由无始时来，法尔从现行熏习新生，非本来

具有。就是说，种子不是原来就有的，都是互相熏习起来的。如说我们怎样会有佛性种子呢?这就要有多闻

熏习，听闻正法，依法修行，如此熏习而成佛种子增长。如培养善的种子，消除恶的种子，乃至最后成为

纯善品的无漏种子。所以说一切种子都是新熏起来的。若是本有的，就无须熏习了，无须用功修习了。如

《多界经》云：“诸有情心，染净诸法，所熏习故，无量种子之所积集。” ［7］又《成唯识论》亦云： 

  种子皆熏故生，所熏能熏俱无始有，故诸种子，无始成就。种子既是习气异名，习

气必由熏习而有，如麻香气，花熏故生。 ［8］ 

这是说，能所熏法是本有的无始的，而种子却是熏习所生的。又《成唯识论》云： 

  “内种定有熏习，外种或有或无。闻熏习闻净法界，等流正法，而熏习起故。”

［9］ 

由此，难陀论师依据这些经论说明，种子唯是新熏而有，而非本有。 

  3 护法论师主张本有始起并有说。他认为诸法能够生起现行的种子，是有两种：一本有；二新熏。所

谓无始时来于本识中所摄藏的法尔能生一切法的功能差别，是名本有种子，亦名本性住种。又无始时来，

从种子生起的现行诸法，依七转识的作用，再熏习其气分于第八识中，更成彼识后时生果功能，而为始起

(新熏)种子，是新熏种子，亦名习所成种。此本有、始起二类种子，生起诸法的现行，是相待生起。亦有

唯从本有种子生起者，如在见道最初刹那现起无漏智，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本有、新熏两类种子相待相

助而生起现行的，并不是单一的能生起现行；若说本无有种子，则无始创生之现行，便成无因；若说无新

熏种子，则现行生起时，没有习气续流，亦不应理。所以，护法论师主张的本有、新熏两类种子，皆应成

立。以上三说中，护法本有、新熏并建立，折中至当。由本有义成立故，见道最初刹那现起之无漏智，得

以创生现行。由新熏义成立故，现行识能熏新种。此新种者，实即现行识的余势不绝者，所谓习气也。而

现行识熏习生起新种子时，藏伏于阿赖耶识中一切本有种子之性类相同者，亦同时受其熏发而增长。故本

有种子亦受现行识所生习气之影响。因此，一切种子，无论是本有、新熏，通得名之习气。 

三、种子体性存在的重要性 

  种子的本体是什么?如《成唯识论》云：“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 ［1

0］这是说明在第八阿赖耶识中，含有直接为因而能生起自类果的功能(种子)。这“功能”是种子的别名，

同时，也是指出种子的特性，哲学上叫做可能性，或曰性能。能是含有力量和作用的意思。如谷种子虽是

小小的一粒，在未被损坏以前，这一粒谷种子就有生芽的可能性，含有那些庞大茎叶的性能。若谷种子被

损坏了，则失其生果的可能性。我们心识上因有种种的行为活动，这些活动留下很多痕迹(习气)在心田之

中，此习气在心中是不会消失的。这些行为的种子能生自果，故名功能。如《瑜伽师地论》建立七因，

《摄大乘论》及《成唯识论》以此建立六义而显种子的本性： 

  (一)刹那灭：即种子本身是刹那生灭的，所谓刹那生灭，就是才生即灭，灭已即生。一期生灭，如人

之生与死，我们可以看到，而一刹那的生灭过程，不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本来任何一种东西，都是时时刻

刻在那里生灭变动，但是我们看不见他动，因为它那即生即灭的速度很快，很微细的。一件事物，所以要

变坏，终归之无常，就是因为它本身时刻在变动着，在生灭着；否则，没有生灭相，则事物就会常住不坏

了。换句话说，人就永远不会老，也不会死了。种子是有为性，故它本身的条件，要刹那生灭。假如不是

刹那生灭，则不能起变化作用。其次，种子必具特胜功能性，以生起自果，如谷种子若不能变为芽，那就

不成为种子了。此遮大众部等立无为缘起，正量部立长时四相，又外道以自性神我等为诸法因，大乘一师

以真如为诸法因。《成唯识论》云： 

  谓体才生，无间必灭，有胜功力，方名种子。此遮常法，常无转变，不可说有能生

用故。 ［11］ 



  (二)果俱有：这是说在现行果法上并没有失去种子的性能，而且二者是不相分离的。如谷种子生了芽

茎枝叶花蕊，原在地下的那粒种子虽然坏了，但是种子的性能并不是没有的，种子的功能是和那正在发展

的芽茎叶枝等和合为一体。不过你只见是茎叶，而不能见种子罢了。其实，这叶茎枝就是芽种子的扩大，

就是芽种子的本身发展。换言之，种子就是芽叶茎的收缩罢了。故种子在这阶段上，和芽茎等是同时现起

的，种子的本身决未消失。心识外的种子与现行法如此，我们人生的现行业果和能招感的业种子的关系也

是如此的，所以说现行与种子是和合不分的。现在人身生命是现行法，此生命是由过去的业种子而招感

的。这业种子的功能，在入母胎时，种子就渐渐变化成为现行法。变的时间即是渐渐地增长，渐渐地长

大，就是种子现行同时义。即是说明要种子望于现行果，不是同类法，互不相违，能在一身中，有俱时现

在能生的作用。此遮经量部等因果异时；又外道计执从他身大自在天生一切有情等。然而，就此种子生现

行论，若种子自类相生，无畏俱有义。《成唯识论》云： 

  谓与所生现行果法，俱现和合，方成种子。此遮前后及定相离，现种异类互不相

违。一身俱时有能生用，非如种子自类相生，前后相违，必不俱有。虽因与果有俱不

俱。而现在时可有因用。未生已灭无自体故。依生现果立种子名，不依引故，但应说与

果俱有。 ［12］ 

  (三)恒随转：这说明种子随现行法的时间性。谓种子要长时一类相续，无转易，无间断。然而诸法中

恒时相续者，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要恒时随此能持的第八识转起，一类相续，方为种子。即种子随现行

法转变与现行法一类相续，至究竟位。在外种上说，就是要结成果实的时候为止。在内种现行上说，就是

至招感异熟报尽的时候为止，或说至对治道生起时，才是究竟位。依无漏道说，就是要成佛的时候，方名

究竟道。此遮七转识及色法，转易间断，不得为种子。《成唯识论》云： 

  谓要长时一类相续，至究竟位，方成种子。此遮转识，转易间断与种子法不相应

故。此显种子自类相生。 ［13］ 

  (四)性决定：这是说明种子有类性的差别点。谓种子要随其能熏因力的善恶等性各别决定，从此物种

子还生此物。即善种子决定生起善的现行，恶种子决定生起恶的现行，不相杂乱。明显地说，就是种子能

熏的现行因是善，种子所生的现行果必定是善；能熏的现行因是恶，所生的现行果必定是恶。也就是说，

善性种子为善因，感乐的果报，这性质是决定的，恶性种子，亦复如是。此遮小乘有部等说善、恶、无记

等为同类因。《成唯识论》云： 

  谓随因力生善恶等，功能决定，方成种子。此遮余部执异性因，生异性果，有因缘

义。 ［14］ 

  (五)待众缘：即是种子藏在第八识中而不生，因为种子必须要有很多条件来帮助才发生作用。也就是

说，种子要待众缘和合，种子转变，方能生起现行果。如《成唯识论述记》云： 

  谓自种子，要待众缘和合，种子转变，起取现行等诸果作用，功能殊胜，方成种

子。故种自类非因缘合，不名种子。 ［15］ 

此遮外道执不待众缘，从自然一因顿生结果等。又小乘有部等执缘体恒有。《成唯识论》云： 

  谓此要待自众缘和合，功能殊胜，方成种子。此遮外道执自然因，不待众缘恒顿生

果。或遮余部缘恒非无。显所待缘非恒有性，故种于果非恒顿生。 ［16］ 

(六)引自果：谓种子要各自引生其色心自果。即色法种子，唯能引生色法现行；心法种子，唯能引生心法

现行。如《成唯识论述记》云： 

  “谓于别色别心等果，各自引生，方名种子。非善等色种，生善等心果，可名种

子，不相应故。” ［17］ 

从这一点上说，一切法的生起是从各自的种子而生自果，决无有一因生一切果，如上帝造万物之学说。此

遮外道执一因生一切果，又小乘有部等执色心等互为因缘。具有这六种义的种子，而摄持在第八识中。故

《成唯识论》云：“唯本识中功能差别，具斯六义、成种、非余。外谷麦等种，识所变故，假立种名，非

实种子。” ［18］这是简别外法种子，非是宇宙本体。因此说，若不具此六义，就不能做为现行果法亲

因缘种子的资格。所以，这六义说明了种子的体性。 

四、种子的种类 

  种子的种类，即有二种：一有漏色心种子；二无漏色心种子。所谓有漏色心种子者，又有二种：一名

言种子；二业种子。 

  (一)名言种子者：即由名言所熏能引生一切善恶诸法自果之各别亲因缘种子。此种子随能熏的现行，

又成二种：一表义名言种子；二显境名言种子。(1)表义名言种子者：即能诠表义理之名句文字等。就是第

六识缘诠表诸法义理之名言，熏成五蕴三性等差别种子，故曰表义名言种子。又即能缘心缘所缘境时，自



发名言，诠显色心诸法，于自心前，变现彼诸法之相分，熏彼诸法之种子于阿赖耶识。或闻他名言所诠色

心诸法，于自心前，变现彼相分熏彼种子于阿赖耶识。(2)显境名言种子者：即能了别境界之心心所法。就

是一切心心所法缘各自境时，不因自他之名言熏成种子，谓之显境名言种子。即一切七识见分等心了别诸

境时，变现彼诸境之相分于心前，熏彼种子于阿赖耶识。此乃由见闻觉知的作用所熏种子，实不因名言，

然能缘心能显所了镜恰如名言能显所诠诸法的体义；所以，喻名此见分等为显镜名言。 

  (二)业种子者：业者造作义，谓由造作善恶等业所熏种子。于第六识相应里心所，依身、口、意三造

作善恶等业，熏自思心所种子于阿赖耶识。而此思心所的种子，有二功能：一、生自思心所现行功能，名

为名言种子，不名业种子。二、助他羸劣无记名言种子令生现行功能，名业种子，不名名言种子。即无记

名言种子，性羸劣故，无自生起现行果的力用，必藉善恶名言种子的助缘，才能生起现行果。所以善恶名

言种子，不唯能生起自果，又有助他无记种子，令生果的功能。此其生自果边，仍名为名言种子。于助他

无记种子令生果边，立业种子名，非别有体。所以说，名言种子通于八识，并通于三性。而业种子局限于

第六识思心所，而且唯局善恶二性。无记羸劣，无助他的功能。又思心所兼名言、业种二种功能，他心心

所但有名言种子之功能。 

  种子者，亦名习气。所谓习气者，气者气分，习谓熏习。由彼现行熏习，得此气分，故名习气。所言

习气者，现行气分熏习所成，故名习气。即诸法现行时，随应所熏色心诸法的种种习气，皆悉落在第八

识，更成彼识后时生果的作用，故名种子，亦名习气。即所谓种子，望所生现行立名。所谓习气，对能熏

现行立名。名异同体故。如《成唯识论》中说，习气有三种：一名言习气，二我执习气，三有支习气。 

  (1)名言习气者：亦名等流习气，谓有漏无漏三性七识缘名言所熏种子。等流，是所生果名；习气，是

能生因名。等者相似义，即此种子与果性同。流者流类义，果是彼类。或流注义，果从因起。等流者，似

果之因之流类，或从似果的因现行的同类果。所谓等流习气者：即是能引生等流果的习气。《成唯识论演

秘》云： 

  流谓流类，等谓相似，已显类同。所言流者，是流住义，果从因起，因所流故，名

之为流。所言等者，谓相似义，或所生果，与因相似，名之为等。 ［19］ 

  (2)我执习气者：谓六七二识虚妄执为我我所，所熏种子。我执有二种：(一)俱生我执；(二)分别我

执。由此二我执所熏种子，令有情等自他差别，所以分别而立我执习气名。我见熏飞，体即名言，由起我

执，执有自他，名我见习，寻名言而熏种子，与等流种子无差别，但据三熏习别离而体无别也。 

  (3)有支习气者：即业种子，亦名异熟习气，谓由第六意识发起善不善业所熏种子。有者，谓三有；支

者，因义、分义。有支者，即有二义：一者有漏善，谓即能招人天可爱果的业种子。二者不善，即能招三

恶趣非可爱果的业种子。由此，二支所熏种子，令异熟果善恶趣差别，即能招异熟果之增上缘也。言异熟

者，即由善恶因所引生总别二报无记果。此与异熟果为因，故名异熟习气。 

  摄大乘论世亲释云：名言熏习差别者，谓眼名言熏习，在异熟识中为眼生因，异熟生眼。从彼生时，

用彼为因，还说为眼。如是耳等一切名言差别，亦尔。我见熏习差别者，由染污意萨迦耶见力故，于阿赖

耶识中我执熏习生。由此为因，谓自为我异我为他，各有差别。有支习气差别者，由善不善不动行力故，

于诸趣中流转差别。已上三种熏习，其差别如是，然而非离等流习气别有我执、有支二种习气，但依其义

而立名。 

  无漏色心种子者：即能得三乘道者，基本识内，无始以来，法尔有能生无漏法之功能。此亦有三：一

生空无漏种子，能生三乘道无漏法之种子也。二法空无漏种子；三俱空无漏种子，能生菩萨及佛果无漏法

之种子。此无漏种子，无始以来，附在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前灭后生，展转传来。 

五、种子与现行之因果 

  关于种子与现行之因果关系，分为二种：一、异时因果；二、同时因果。 

  (一)异时因果者：即一切种子，由无始以来，含藏于第八阿赖耶识中，前刹那种子，生后刹那种子，

前灭后生，自类相续，犹如川流，昼夜不息，是为种子生种子。又种子生种子，前刹那种子为因，后刹那

种子为果，是因先果后。 

  (二)同时因果者：即含藏于第八阿赖耶识中的每一种子，缘不具时，只是前灭后生，自类相续；若遇

众缘和合时，则能生起各自现行，是名种子生现行。其所生起的现行中，有强盛势用者，于生起之刹那，

再熏习各自种子于第八识自体中，成为新熏种子，是名现行熏种子。在一刹那中，本有种子生起现行，现

行又熏成新种子；本有种、现行及新熏种三法；及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展转相依，构成二重因果。

譬如明灯，焰炷生烧，同时更互；又如芦束，互相依持，同时不倒。是谓三法展转，因果同时，若种子望

种子而论，前念种子生后念种子，前念后念相续故，因果异时。而就第八识而论，第八阿赖耶只所持种子

为因，生眼等七转识。同时七转识现行法为因，生第八阿赖耶识种子。因此说，七转识与第八阿赖耶识而

成互为因果关系，这是在于能生所生，能熏所熏方面而讲。所熏的，能生的，是第八识中能生果法作用的

种子即“种子生现行的因果”，第八识为因，七转识为是果，赖耶能藏之义，正是于此。所生的，能熏



的，是七转识诸法即“现行熏种子的因果”，七转识为因，第八识是果，赖耶所藏之义，正是于此。《阿

毗达摩经》云： 

  “诸法于识藏，识于法亦尔，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20］ 

这颂中的意义，也正是说明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其次，所生的现行虽同时熏习生起种子，然而所熏种子于

同时不生起现行，以其趣种子众缘未具故。倘是所熏的种子同时生起现行，那现行又熏其种子，如此又熏

又生，没有穷尽了；又于同一心时，有二心或多心生的过失；所以必须待他时缘具击发此种，才得生起。

这所熏的种子在未遇缘现行生起以前，都是第八识中前生后灭，前生后灭，自类相继的生灭，这名为“种

子生种子的因果”。前念种子是因，后念种子是果，亦名为“异时因果”。 

  以上所说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种子，有情自无始以来，展转相续不断的在生灭着。就

是从第八识中的种子所生的七转识现行诸法；而又熏习种子于第八识中相续生灭；遇缘具足又生现行。故

中间虽经过百千万亿的变化，而始终没有超越过这个历程。故知染净缘起的根本，就是第八阿赖耶识。 

六、种子与赖耶及所生果之关系 

  种子与第八阿赖耶识以及所生起的现行果法等，究竟是一体的?或是异体的?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

为所谓种子，决不是离第八识而独立存在的。既然如此，种子与第八阿赖耶识的关系究竟如何?当然是值得

论究的问题。在《摄大乘论》中唯就以体、用门来说明种子与第八识的关系。如《摄大乘论》云： 

  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种子，为别异住?为无别异?非彼种子有别实体于此中住，亦

非不异。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名一切种子识。 ［21］ 

如此种子是第八阿赖耶识自体上之作用，而阿赖耶识是此用所依之体。体用有别，故非一。虽然，用者所

依体上之用，体者用所依之体；是故体用不相离，故又非异。无性释论云，一切种子，是阿赖耶识功能差

别，如法作用，与诸法体非一非异。虽然若体论别，则种子者，色心三性诸法所熏生，又现生三性诸法。

从现行果，因种了亦通于三性，故与本识非一。其次，就因果门来论，种子与所生果的关系。即种子与其

所生现行果法，亦有非一非异的关系。因为，现行(果)是种子(因)的显现相状，是用；种子是现行果的本

质，是体。既是一体一用，故亦非一非异。又种子者，即三性诸法能生因，而诸法者所生果也。因果相

顺，故非异。虽然，种子隐伏于第八识中之能生作用。诸法者，用已显明之现行。隐显有别，故非一。如

《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二云： 

  种子云何，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然即诸行如是种姓、如是等

生、如是安布名为种子，亦名为果，当知此中，果与种子不相杂乱。何以故?若望过去

诸行即此名果，若望未来诸行即此名种子，如是若时望彼名为种子，非于尔时即名为

果，若时望彼名果，非于尔时即名种子，是故当知种子与果不相杂乱。 ［22］ 

所以说此与本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体用、因果理应尔故。如此说明，种子对所依识体，非一非异。望所

生果亦非一非异。 

七、种子与熏习之关系 

  我们都知道因果的重心在种子，而种子的重心又在熏习，熏习就是心理上和行为上的活动作用，这种

活动要二种同时动作，不过，一种是要强有力的，可以影响他法的，而不受他法的影响的，即是能熏。一

种是劣弱无力的，是被动的，可以吸受他法影响力的，即是所熏。什么是所熏?所熏是第八阿赖耶识，它是

无覆无记性。以其本身力量很薄弱，无抗拒力，所以受熏。能熏是什么?能熏是前七识心心所法，有强有力

的活动性，这种活动即是我们的行为动作，心思意想等，由此活动力能熏第八识。前七识对境界上的活

动，就是造业行动，每一个活动熏成一个种子。种子由第八识保持不坏，遇缘生果。所以我们的起心动

念，就是熏习造业。 

  何谓熏习?所谓熏习者：《成唯识论述记》卷三云：“熏者发也，或由致也；习者，生也，近也，数

也，即发致果于本识内，令种子生，近令生长故。” ［23］又卷一云：“熏者击发义，习者数数义。”

［24］由此，熏习之义，乃是数数击发本识，发生新种，增长本种之意。就是说，前七识聚之心心所起

现行时，其势用强盛者，则于生起之刹那，能数数击发第八识，植其气分于第八识自体分中，而发生新种

子，并使本有种子受兴发而增长；此数数击发之历程，有似于花熏苣藤，故名熏习。又谓能熏法与所熏

处，同时同处，和合相应，由能熏法数数击发，令种子生长于所熏处。如《成唯识论》云：“如是能熏与

所熏识，俱生俱灭熏习义成，令所熏中种子生长，如熏苣藤故名熏习。” ［25］又《摄大乘论》云： 

  何等名为熏习?熏习能诠。何为所诠?谓依彼法俱生俱灭，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谓

所诠。如苣藤中有花熏习，苣藤与花俱生俱灭，是诸苣藤带能生彼香因而生。 ［26］ 

又世亲释说，即依彼杂染诸法俱生俱灭，阿赖耶识有能生彼诸法因性，是名熏习。无性释说，谓此所熏与

彼能熏同是生灭，因彼此有随顺能生能熏种类果法习气。总之，这熏习义明显的说，就是有能熏法与所熏



法俱时和合，由能熏法击发所熏的法，能令未生的种子，新生起来：令已生固有的种子，熏令增长。所

以，能熏和所熏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能进行熏习作用。 

1 所熏四义：(1)坚住性(2)无记性(3)可熏性(4)与能熏和共合性无著于《摄大乘论》中首立所熏四义。谓

此四义所具乃可成为所熏，何等名为所熏四义： 

  (一)坚住性：就是说这为所熏的法，必须是从无始之始，乃至究竟之终，其性是一类的相续不断，没

有变易；并且具有能执持习气的作用，才可以为所熏法。否则，就没有作这所熏法的资格。这就是简别前

七转识和他的心所法，以及色法，不能为所熏法。因为这前七转识，和他的心法，色法，是转变易动的，

不是坚住性，没有维持所熏成种子的作用。《成唯识论》云： 

  若法始终一类相续能持习气，乃是所熏。此遮转识及声风等性为坚住，故非所熏及

彼心所，此中言识，摄心所故。即末那等皆名转识，若许持种，初地见道无漏心时，应

失一切有漏种子。 ［27］ 

所以前七转识，及心所色法，是没有作所熏法的资格。 

  (二)无记性：为所熏的法，一定是势力庸劣，性是无覆无记的，这样才能够不与能熏的善恶法相违，

能受熏善恶等习气；善法不能受恶法熏，恶法不能受善法熏。因为它们的势力强胜，有固定性，不容受它

法熏习，如极香臭，互不相容，故不能为所熏。同时善法也不容受自善法熏习，染法亦然。唯第八识是无

覆无记，于善恶法皆不违拒，能容习气，故为所熏。如《成唯识论》云： 

  无记性，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胜，无所

容纳，故非所熏。由此如来第八净识，唯带旧种。非新受熏。 ［28］ 

  (三)可熏性：即所熏的法，应是自在，不是假法，不是坚密的常住法，能受习气乃是所熏。若不自

在，其体虚疏，或是无实体的假法，或是其性坚密的常住法，皆不能受熏。此遮第八识相应五遍行心所，

不自在故，依他生起，非所熏性。亦遮真如无为，以坚密故，不受熏习。因为真如体性恒常不变，故非不

实，亦不受熏。唯第八识心王，体性虚疏不实，能有容受，所以能为所熏。如《成唯识论》云： 

  “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

所熏。” ［29］ 

  (四)与能熏共和合性：此谓所熏与能熏和合，即须与能熏法同时同处，不即不离。若不同时同处，则

无关系，不可以言和合。若彼物即此物，亦不可言和合。若二物相离，亦非和合。此遮过去未来的第八识

及他身的第八识，无和合义，故不为所熏处。自身现在的第八识，与能熏法同一时同一处，和合相应，故

能为所熏。《成唯识论》云：“若与能熏同时同处不即不离，乃是所熏。此遮他身刹那前后无和合义，故

非所熏。” ［30］具上四义者，一切法中，唯因位同身、同刹那的第八识心王。所以，能为所熏处者，

唯此第八阿赖耶识。 

2 能熏四义：(1)有生灭(2)有胜用(3)有增减(4)与所熏和合  《成唯识论》立能熏四义。谓此四义所

具，才可成为能熏。 

  (一)有生灭：作为能熏法，应是有为生灭法，刹那转变，才有能熏的作用，有能熏的作用，才有所熏

成的种子，如同种子，要生灭转变，才有作用生起现行果法，(如谷种，有生灭变化，才有芽、叶、花、果

等法)。此遮无为法，前后不变，无生长作用，故不能为能熏法。《成唯识论》云：“若不非常能有作用，

生长习气，乃是能熏。此遮无为前后不变，无生长作用，故非能熏。” ［31］ 

  (二)有胜用：即有生灭之法又有胜用，才能熏习种子。言胜用者，有二义：(1)能缘胜用，即心心所见

分之取境作用。此遮色法，因色法乃第八识中本质种子及前五识相分种子所生起的现行；此现行要由见分

种子挟带近附之以俱起；第八识中本质种子的现行，乃由前五识变带仗托之以俱生；(2)皆无能缘胜用，故

前五识见分及本质之熏习，须待见分缘之始终。强盛作用，谓善及染污性。此遮第八识及前六识中，极微

劣无记心心所，此虽有能缘作用，而不能熏习，但强盛心心所托之变相而熏习其种子。色法可有强盛作

用，但不能缘虑；极劣无记心心所，有能缘作用，但无强盛作用，所以皆非能熏法。《成唯识论》云：

“若有生灭势力增盛，能引习气，乃是能熏。此遮异熟心心所等势力赢劣，故非能熏。” ［32］ 

  (三)有增减：即有生灭，有胜用之法，又须高下不定，可增可减者，方能熏习种子。此遮佛果圆满善

法，因佛果四智心品等，既无离下增减，故不能为能熏法。《成唯识论》云： 

  若有胜用可增可减，摄植习气，乃是能熏。此遮佛果圆满善法无增无减，故非能

熏。彼若能熏便非圆满，前后佛果应有胜劣。 ［33］ 

  (四)与所熏和合而转：此谓能与所和合，若法与所熏识同时同处，和合相应，才能熏习种子。此遮化

身相望及前后异时，无和合相应，所以，不能为能熏法。《成唯识论》云： 



  若与所熏同时同处，不即不离，乃是能熏。此遮他身刹那前后无和合义，故非能

熏，唯七转识及彼心所有胜势用。而增减者，具此四义，可是能熏。 ［34］ 

但具以上四义，一切法中，唯因位同身同刹那之七转识及彼心所。所以说，能为能熏法者，唯此前七转

识。 

  从这能熏和所熏四义中的遮简来看，我们知道为所熏法的，不是色法，不是善恶有覆无记法，不是心

所法，不是无为法，而是具有所熏法四义，能与能熏法和合的第八识心王。作为能熏法的，不是常法，不

是第八识心心所法及前六识的所熏无记法，不是佛果的圆满法，以及色法等，而是具有能熏四义，与所熏

法和合相应的前七转识。简单的说，就是具有能熏法条件的，唯是前七转识，及彼心所法；具有所熏法条

件的，唯第八阿赖耶识心王。 

  总之，关于种子的意义及其功能作用，以上大概作了简略的探讨和说明，由此种子说明万法的生起。

因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种子，于本识中无始以来，展转相续，永不断灭，这就说明万有缘起

相续的状态。然此种子含藏于第八阿赖耶识中，永不损坏，遇缘生起。而第八阿赖耶识所摄的一切种子，

就是指的一切诸法。所以，种子依阿赖耶识为中心而说明一切法，所说明的一切法，也都摄藏于阿赖耶

识。而第八识虽然统摄了宇宙诸法的种子，但是这宇宙诸法的种子还是各个不同，而各类种子虽由阿赖耶

识所摄持，但并非阿赖耶识能生诸法的种子。由此可知，阿赖耶识在诸法生灭的熏变过程中，虽具有吸引

性的摄持力，而不主宰诸法的生灭命运，诸法的生灭熏变，仍为诸法的众缘关系。因此宇宙万法的生灭，

人类众生的差别，皆不离其众缘及因果的关系，而因果的本相，又即为阿赖耶识。所以就诸法的种子义，

现行义，可以推知宇宙人生的现象，皆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而生起。因此说，种子的理论，在唯识哲学的

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研究唯识学就不能不对这种子的理论作一深刻的探讨。 

注释： 

［1］《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8a。 

［2］《瑜伽师地论》卷35，《大正藏》卷30，478c。 

［3］《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8a. 

［4］《成唯识论》卷2，引此句经文，《大正藏》卷31，8a。 

［5］《摄大乘论》卷上，引此句经文，《大正藏》卷31，8a。 

［6］《成唯识论》卷2，引此句经文，《大正藏》卷31，8a。 

［7］《成唯识论》卷2，引此句经文，《大正藏》卷31，8a。 

［8］《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8b。 

［9］《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8b。 

［10］《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8a。 

［11］《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b。 

［12］《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b。 

［13］《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b。 

［14］《成唯识论述记》卷3，《大正藏》卷43，311b。 

［15］《成唯识论述记》卷3，《大正藏》卷43，311b。 

［16］《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b。 

［17］《成唯识论述记》卷3，《大正藏》卷43，311b。 

［18］《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b。 

［19］《成唯识论演秘》卷2，《大正藏》卷43，857b。 

［20］《成唯识论》卷2，引此句经文，《大正藏》卷31，8a。 

［21］《摄大乘论》卷2，《大正藏》卷31，p135。 

［22］《瑜伽师地论》卷52，《大正藏》卷30，588c。 

［23］《成唯识论述记》卷3，《大正藏》卷43，312c。 

［24］《成唯识论述记》卷1，《大正藏》卷43，242b。 

［25］《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10a。 

［26］《摄大乘论》卷上，《大正藏》卷31，134b。 

［27］《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28］《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29］《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30］《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31］《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32］《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33］《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34］《成唯识论》卷2，《大正藏》卷3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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